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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至盛长红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终了红利在本主险合同

因发生保险事故、满期、投保人解除合同等情形而终止时给付。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合众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仅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将均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 

 

【产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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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至盛长红两全保险（分红型）是分红两全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 

【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产品的投资管理坚持规范、稳健、高效的投资原则，遵循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原则，

在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获取超过市场平均回报的收益；以中期债券配置为主，结合

配置大额协议存款等资产，确保收益的稳定增长。 

【红利分配】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

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本公司至少将当年度可分配盈余的 70%

分配给保单持有人。我们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该分红险的分红方式为增额分红，红利分配包括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年度红利以增加保

险金额的方式实现，增额部分也参加以后各年度的红利计算。终了红利在本主合同因发生保险

事故、解除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等情形而终止或因减保而部分终止时以现金方式给付。减

保时，给付本主合同减少的有效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终了红利。除减保外，终了红利在本主合同

保险期间内至多分配一次。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是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的死差益和利差益，即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的年

度死亡经验和投资收益水平优于公司定价假设的正的差额。 

【保单红利的影响因素】 

保单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不同保单年度由于公司经营的死差益和利差益不同，分红水平

会有差别，也可能会出现死差益和利差益为零或负值时没有红利分配的情况。同时保单红利分

配额度会因保额、保费、保险期间，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保单年度等因素的不同而有

差别。 

【产品特色】 

1、一次性投入 ，享受五年收益 

 一次性投入，让您享受生存金复利生息以及红利分配带来的收益。 

2、保额式分红，尊享丰厚财富 

每年增额红利分红，财富稳健升值，让您坐享丰收果实。 

3、身故有保障，安享完美生活 

身故保障，让您守望生命价值,体味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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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投保规定】 

投保年龄：28 天—69 周岁 

保险期间：5年 

交费方式：趸交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

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

过前述限额。 

 

【有效保险金额】 

本主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由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部分构成，有效保险金

额将随着年度分红而增加。 

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是指因年

度红利累积增加的保险金额。若发生减保，本公司将按减保后的有效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主合同生效满三年的保单周年日仍生存，我们在该保单周年日按有效保险

金额的 15%给付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主合同生效满四年的保单周年日仍生存，我们在该保单周年日按有效保险

金额的 1%给付生存保险金。 

生存保险金如果不领取，将进入生存保险金累积账户，并按本公司确定的生存保险金累

积利率以日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在本主合同终止或受益人申请时给付。生存保险金累积利率年

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加 1%。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我们将按有效保险金额的 85%给付生存保险金，本主

合同终止。 

等待期 

被保险人在本主合同生效之日起 180 天内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无息返还您所交的本主合

同的保险费，本主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在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天内因疾病身故，我们除返还您

所交的本主合同保险费外，还将给付身故时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本主合同终

止。这 180天的时间称为等待期。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无等待期。 

等待期后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按照下列方式给付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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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前（不含）身故，我们将按您所交的本主合同的保

险费、身故时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二者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2）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后（含）身故，我们将按本主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

110%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主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您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

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2）-（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单的

现金价值。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0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保险合同，

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我们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 

【退保】 

如果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且您在犹豫期后书面要求解除本主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

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

的现金价值。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是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

原理计算的，扣除保障成本、营业费用、销售费用等之后，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单贷款】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您急需用钱，您可以按照本主合同条款的规定申请保单贷款。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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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报告须经符合资格的独立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每年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客户可了解其

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利益演示与风险提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产品保险利益演示表（见附表）所演示的红利水平纯

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

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

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本主险合

同的年度红利用于增加您的有效保险金额，在我们承担本主险合同载明的保险责

任时给付。终了红利在本主合同因发生保险事故、解除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等情形而终止或因减保而部分终止时以现金方式给付。减保时，给付本主合同减

少的有效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终了红利。除减保外，终了红利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

内至多分配一次。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阅读本产品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愿意承

担相关风险。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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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年龄 30岁 性别 男性 保5年

满期

红利

关爱

金

特别

红利

1 31 50000 50000 47319 57420 0 0 52 52 47 52252 0 136 136 0 0 57556 47502

2 32 0 50000 48731 57420 0 0 52 104 98 52304 0 272 272 0 0 57749 49100

3 33 0 50000 42356 57420 7830 7830 52 157 127 52357 0 413 413 7854 7854 57948 42896

4 34 0 50000 43091 57420 522 8685 52 209 173 52409 0 555 555 524 8711 58147 43819

5 35 0 50000 0 57420 44370 53424 52 262 0 52462 687 687 687 45279 54360 58337 0

1 31 50000 50000 47319 57420 0 0 313 313 284 52513 0 397 397 0 0 57817 47999

2 32 0 50000 48731 57420 0 0 315 628 587 52828 0 824 824 0 0 58589 50141

3 33 0 50000 42356 57420 7830 7830 317 945 767 53145 0 1273 1273 7972 7972 59384 44396

4 34 0 50000 43091 57420 522 8685 319 1264 1044 53464 0 1722 1722 535 8845 60182 45856

5 35 0 50000 0 57420 44370 53424 321 1585 0 53785 2187 2187 2187 47904 57125 60997 0

1 31 50000 50000 47319 57420 0 0 522 522 473 52722 0 710 710 0 0 58130 48502

2 32 0 50000 48731 57420 0 0 527 1049 979 53249 0 1481 1481 0 0 59476 51191

3 33 0 50000 42356 57420 7830 7830 532 1582 1283 53782 0 2322 2322 8067 8067 60896 45961

4 34 0 50000 43091 57420 522 8685 538 2120 1750 54320 0 3168 3168 543 8953 62328 48008

5 35 0 50000 0 57420 44370 53424 543 2663 0 54863 4069 4069 4069 50702 60036 63820 0

52200元

累积生

存金(含
终了红
利)

生存给

付总和
(含终了
红利)

中

档

高

档

保证利益 非保证利益(含保证利益)

身故给

付总和
(含终了
红利)

年末退

保总和
(含终了
红利)

低

档

累积红

利保额
现价

年末有

效保额

年末终了红利年度

红利
保额

趸交保费 50000元 基本保额

累积

红利
保额

保单

年度

期末

年龄

年交保

费

累计保

费

基本保

额身故
给付

基本保

额年末
现价

基本保

额生存
保险金

基本保

额累积
生存金

风险提示:

(1)上表所演示的低、中、高档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
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2)该产品为保额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终了红利在本主险合同因发生保险事故、满期、投保人解除合同等情形而终止时给付。
(3)演示中的累积生存金是保单年度末应领未领生存金按生存金累积利率4.25%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生存金累积利率的
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生存金累积利率由本公司宣布。
(4)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保额、生存金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为生存金给付后的值。
(5)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产品、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保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6)本资料为产品说明，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合众至盛长红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测算表
保障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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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45岁 性别 男性 保5年

满期

红利

关爱

金

特别

红利

1 46 50000 50000 47337 57310 0 0 52 52 47 52152 0 141 141 0 0 57451 47525

2 47 0 50000 48730 57310 0 0 52 104 98 52204 0 282 282 0 0 57649 49109

3 48 0 50000 42351 57310 7815 7815 52 156 127 52256 0 428 428 7838 7838 57853 42906

4 49 0 50000 43048 57310 521 8668 52 209 172 52309 0 570 570 523 8695 58052 43790

5 50 0 50000 0 57310 44285 53322 52 261 0 52361 711 711 711 45218 54282 58251 0

1 46 50000 50000 47337 57310 0 0 313 313 284 52413 0 401 401 0 0 57711 48022

2 47 0 50000 48730 57310 0 0 314 627 587 52727 0 833 833 0 0 58487 50149

3 48 0 50000 42351 57310 7815 7815 316 943 767 53043 0 1287 1287 7957 7957 59286 44404

4 49 0 50000 43048 57310 521 8668 318 1262 1042 53362 0 1740 1740 534 8828 60088 45830

5 50 0 50000 0 57310 44285 53322 320 1582 0 53682 2209 2209 2209 47839 57042 60907 0

1 46 50000 50000 47337 57310 0 0 521 521 473 52621 0 714 714 0 0 58024 48524

2 47 0 50000 48730 57310 0 0 526 1047 979 53147 0 1494 1494 0 0 59378 51203

3 48 0 50000 42351 57310 7815 7815 531 1579 1283 53679 0 2338 2338 8052 8052 60800 45972

4 49 0 50000 43048 57310 521 8668 537 2115 1748 54215 0 3189 3189 542 8936 62235 47984

5 50 0 50000 0 57310 44285 53322 542 2658 0 54758 4093 4093 4093 50637 59953 63730 0

52100元

累积生

存金(含
终了红
利)

生存给

付总和
(含终了
红利)

中

档

高

档

保证利益 非保证利益(含保证利益)

身故给

付总和
(含终了
红利)

年末退

保总和
(含终了
红利)

低

档

累积红

利保额
现价

年末有

效保额

年末终了红利年度

红利
保额

趸交保费 50000元 基本保额

累积

红利
保额

保单

年度

期末

年龄

年交保

费

累计保

费

基本保

额身故
给付

基本保

额年末
现价

基本保

额生存
保险金

基本保

额累积
生存金

风险提示:

(1)上表所演示的低、中、高档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
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2)该产品为保额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终了红利在本主险合同因发生保险事故、满期、投保人解除合同等情形而终止时给付。
(3)演示中的累积生存金是保单年度末应领未领生存金按生存金累积利率4.25%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生存金累积利率的
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生存金累积利率由本公司宣布。
(4)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保额、生存金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为生存金给付后的值。
(5)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产品、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保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6)本资料为产品说明，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合众至盛长红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测算表
保障期限

 


